
 

表單編號：IC-230-01-00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03/05/30 

保存期限：5 年 

 
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入學服務處 

開班計畫文件檢核表 

序號 勾選 表格編號 表格名稱 適用班別 
填表時機與說明 

01 □ IC-230-01-01 

推廣教育學

分班開班計

畫書 

■學分班 

■非學分班 

開課單位之開班計畫於開課前

壹個月，經相關單位簽核，校

長核准。 

02 □ IC-230-01-02 課程進度表 
■學分班 

■非學分班 

經開課單位隨開班計畫書送

核。 

03 □ IC-230-01-03 
兼任教師簡

歷 

■學分班 

■非學分班 

經開課單位科評會議通過，隨

開班計畫書送核。 

04 □ IC-230-01-04 
校內師資簡

歷 

■學分班 

■非學分班 

經開課單位科評會議通過，隨

開班計畫書送核。 

05 □ IC-230-01-05 

推 廣 教 育

課 程 報 名

表 

■學分班 

■非學分班 

招生時請學員填報，正本送入

學服務處留存。 

06 □ IC-230-01-07 

推 廣 教 育

課 程 選 課

表 

■學分班 

□非學分班 

選課時請學員本人簽署，正本

送入學服務處留存。 

07 □ IC-230-01-06 經費收支表 
■學分班 

■非學分班 

依推廣教育收支管理實施要點

編列。 

08 □  
場地借用申

請表 

■學分班 

■非學分班 

□校內，依本校總務處辦法申

請。 

□校外場地合約，開班計畫書

壹個月前完成教育部報部核

准。 



 

表單編號：IC-230-01-01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03/05/30 

保存期限：5 年 
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推廣教育開班計畫書 

□學分班           □非學分班 

填 表 人: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:          入學服務處主任:           

 

總務主任: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:           校          長:

期別/班別名稱  

課程目標  

招生對象/ 

資格限制 
 

招生人數         人（最低開辦人數     人） 

授課老師姓名 
 

（請填寫授課教師簡歷） 

教學地點 □本校，□其他（請說明） 

輔助教學設備 
名稱：  

數量：  

開班起迄日期 
起    年  月  日 

迄    年  月  日（本處視招生人數保留開課日修訂之權利） 

上課時間 每星期 ：     ～    ：     

收費標準 
學分費：每一學分/學時        元，學   費：         元 

報名費：     元，材料費：      元，講義費：      元 

備註 
修讀期滿是否由本校發給 學分證明/結業證書  □是 □否 

報名截止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學分班請加填下列資料 

修讀學分        學分 

學分抵免辦法  依照本校規訂辦理 



 

表單編號：IC-230-01-02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03/05/30 

保存期限：5 年 

課程進度表 

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專/兼任 
上課
時數 

修習 
學分數 

上課起迄日期 上課地點/教室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
 

      
 

      
 

      
 

    
 

  

    
 

  

  
   

  

  
   

  

  
   

  

  
   

  

  
   

  

  
   

  

附表一 



 

表單編號：IC-230-01-03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03/05/30 

保存期限：5 年 

兼任教師簡歷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

教師姓名  

學  歷 

學校名稱 科系所名稱 畢業年 

   

   

   

   

經  歷 

服務機構及部門名稱 職務名稱 

  

  

  

  

  

註： 

1. 授課老師如有多位時，每位老師填寫一份。 

2. 學校名稱如為本國以外的學校，請註明國別。 

3. 學分班授課師資應符合教育部師資規定，三分之一課程應由本校專任師資授課。 

4. 本表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二 



 

表單編號：IC-230-01-04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03/05/30 

保存期限：5 年 

校內師資簡歷 

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職稱 姓名 所屬科別 原任教科目 
專(兼)
任 

合格教師 
證書字號 

擔任推廣科目 
及時數 

   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
 

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附表三 



 

表單編號：IC-230-01-05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03/05/30 

保存期限：5 年 
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  學年度 

推廣教育課程報名表 

□學分班     □非學分班    班別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名   性別  □男   □女  2 吋相片浮貼處

(1) 

身 分 證 號 碼   

2 吋相片浮貼處

(2) 出 生 年 月 日   

通 訊 地 址  □□□  

連 絡 電 話  (家 )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 ) 

電 子 信 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緊急聯絡人：  

畢 業 學 校   學 歷  
□高中、職   □專科   

□大學      □大學以上  

服 務 機 關  

 職稱   

電話               分機  傳真   

身  

分  

證  

影  

本  

黏  

貼  

處  

(正面 ) 

請實貼正面影本  

(背面 ) 

請實貼背面影本  

報名注意事項： 

1.本學分班不授予學位證書，全期課程修畢始得核發學分證明書。 

2.退費標準依「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3.本處保留開班權利。 

4.本人同意個人資料僅作為貴校入學服務處日後連絡方式。 

 
 
※我同意上述規定，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

附表四 



 

表單編號：IC-230-01-07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03/05/30 

保存期限：5 年 

 
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 

           科    學年度第    期選課表 

(   /  /~   /  /  ) 
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科目名稱/授課

教師 

學分數 時數 學分費 /學分(時) 科目選修(請打ˇ)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本期選修學分共    學分，應繳學分費計        元，學員本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教學單位主管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※選課表請於當期開課 2周內填妥繳回，以利後續繳費作業之辦理。 

※繳費單帳列金額係依學員選修科目數核算，請學員審視選修科目正確性，勿於繳費後提出

退選退費之要求，本處恕不辦理繳費後退選退費作業。

附表五 



 

 
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  場地借用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
租借單位 □校外 

□校內 

聯絡人  聯絡電話 
 

租借事由  

使用日期/時間 自   年   月   日  時  分至    時   分止  計    天 

活動人數  租借場地數量

(間)及次數 

 

租借場地 
□會議室    □視廳教室    □體育館     □專業教室 

□普通教室  □中堂或前庭  □運動場     □其他___________ 

下列校外單位租借必填： 
茲申請使用 貴校場地設備，願遵守 貴校場地租用辦法規定。如有違反，願接受

停止使用並負擔一切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此致 

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

機關全銜：                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

下列費用本校總務處填寫： 

規   

費 

□清潔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□水電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□維護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□冷氣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□其 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□共  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□保證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

備註： 

事務組長 總務主任 校長 

   

1、機關團體（社團）借用場地，須於二週前辦理借用手續，使用前三天繳清全部費用。 

2、機關團體借用，場地之清潔、茶水供應、復原等，由借用單位自行負責。未負責清潔或復原即沒收保證金。 

 

附表六

五 


